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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1日起，菏泽市城区
开展电动车生产、销售和使用
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二轮电动
车实行实名登记管理，全面禁
止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车，并设
定超标三轮、四轮电动车在城
区的禁行路段和区域。8月2日，
济南市公安局也发布了《济南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三（四）轮
车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划定三、四轮车的禁行区，两年
后城区内全面禁行三轮车。

电动车给很多人的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时有发生
的交通违法行为，成为威胁城
市道路交通安全的“猛虎”。菏
泽和济南两地的整治行动都指
向了违规电动车的要害，注重
从生产销售渠道入手，尤其扭
住了电动车违规运行的关键环
节。而在“吊销营业执照”“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等规定的震慑
下，电动车经销企业想必会衡量
得失，不至于继续无视相关规定
而依然我行我素。

必须指出的是，禁止超标电
动车上路，固然有助于保持良好
交通秩序，但在这种秩序背后，

普通民众因电动车整治而造成
的不便也不能忽视。

以菏泽市为例，目前该市市
区的电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30万
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超标电动
车。而对购买、使用这些电动车
的群体而言，电动车就是他们赖
以生活乃至生存的工具。可以预
想，对超标电动车的整顿，将会
对这些行业和人群造成很大的
冲击。记者的采访也证实，对此
次整治行动抵触情绪最大的正
是这些已经购买超标电动三、四
轮车的市民，外加一些找不到车
辆相关购买证明而无法登记上
路的二轮电动车主。

有鉴于此，整治超标电动
车，要拿捏好善治分寸，不能让
快递员、普通民众等承受过多

“禁电”成本。相关部门除了在产
销环节严格把控、敢于亮剑之
外，还要坚持人性化原则，菏泽
设置的“三年过渡期”便是照顾
到了群众现实需求的积极尝试。
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对于
因缺少车辆相关购买证明等不
能办理登记的市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督促销售者合法地予以
补办。另外，还应采取多种模
式，消化处理超标电动车，比如
采取报废补贴、回购置换等措
施，以减少群众的损失。

老百姓出行的“最后一公
里”，电动车无疑是最合适的选
择。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政府应
该在电动车之外，探索更多合理
的疏导方法。比如，公共交通建
设要跟得上城市扩张的速度，不
然这个“一公里”打通了，新的

“一公里”又出现了。此外，也应
鼓励和支持公共自行车以及社
区巴士发展，相对电动车而言，
上述两者更安全、更有针对性。

总之，电动车整治事关群
众利益，既要坚持问题导向，又
要坚持效果导向。在恢复良好
交通秩序的同时，要让群众有
获得感。

电动车整治，要让群众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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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拦婚车小胖”式小恶逍遥法外

□史洪举

“拦婚车小胖”是濮阳当
地的“名人”，见到婚车便跪
下强行要钱，不给钱就不停
喊“爸爸”，直到要到钱为止，
价格也从10元飙升到200元。8
月1日，“拦婚车小胖”高某某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
关依法刑事拘留。目前，仍有
部分受害人没有报案，希望
受 害 人 积 极 向 公 安 机 关 举
报，提供线索。

通过拦婚车向新郎一方

索要红包、水果、喜糖、香烟
等小物品，一直以来是很多
地方的风俗习惯。婚礼举办
方往往也会准备一定的礼品
主动送给围观者，以便讨个
喜庆吉利。但是，“拦婚车小
胖”这种拦截他人强拿硬要
的行为，显然超越了风俗的
界限，已属寻衅滋事或敲诈
勒索，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
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是理所
应当。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
下，相关部门严肃查处这种

“小错不断”的小恶行为，也
有助于提高公众安全感。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伙
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

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
物，构成寻衅滋事罪，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
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
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
罪。有这两种行为的，轻则应
受治安管理处罚，重则应承担
刑事责任。

大家都清楚这两种行为
的违法性质。“拦婚车小胖”之
所以长时间得不到处理，还在
于这些小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
惕和重视。对于结婚当事方来
说，举行婚礼的每一个步骤都
有时间节点安排，不能错过。加
之拦婚车索要的财物不是太
多，如果“固执”地拒不支付财

物，就将导致婚车不能顺利通
行，影响举行婚礼这一大事。

结婚乃喜庆之事，报警或
者跟要钱者“理论”，势必破坏
喜庆氛围。由此，受害人往往
宁可花钱买平安也不报警。而
案多人少的公安机关未接到
报警，自然不会介入此事。

长时间纵容、无视的结
果，会让一些“大错不犯、小错
不断”的地痞无赖式小恶滋扰
群众安宁，降低其安全感。如
2016年，天津市就破获一起通
过拦婚车索要红包的案件，以
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罪刑拘8
名嫌疑人。在一些城市的火车
站、汽车站、广场等人流量密

集的场所，时不时有未成年人
在他人唆使下向一些游客、情
侣强卖鲜花、强行乞讨，让人
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

建设法治社会，就该“不
以小恶而纵容”。作为受害
人，理当有主动积极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即便难
以 当 场 向 这 些 小 恶 行 为 说
不，也可以巧妙收集证据，事
后报警。相关部门也该积极
作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有
力惩戒发生在民众身边的小
恶，以免行为人持续侵害不
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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